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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（院）字〔2021〕101 号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山东第一医科大学（山东省医学科

学院）收费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等 

4 项制度的通知 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    《山东第一医科大学（山东省医学科学院）收费管理办法

（暂行）》《山东第一医科大学（山东省医学科学院）本专科学

生学费收缴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《山东第一医科大学（山东省医

学科学院）学分制收费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《山东第一医科大学

（山东省医学科学院）票据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等 4 项制度已经

山东第一医科大学
（山东省医学科学院）
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
（山东省医学科学院）
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
（山东省医学科学
院）医科大学 

（山东省医学科学院）
科大学 

（山东省医学科学院） 

文件 

文件 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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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（院）党委会议论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

行。 

     

 

山东第一医科大学（山东省医学科学院） 

2021 年 5月 2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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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第一医科大学（山东省医学科学院） 

本专科学生学费收缴管理办法（暂行） 

 
为进一步规范、理顺和强化收费管理工作，确保校（院）

事业发展和办学资金投入，根据《山东省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

行办法》及上级收费管理的有关法规、政策和文件精神，结合

校（院）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 学生学费的收费项目、收费范围、收费标准严格

按照国家和省政府有关文件规定设置，坚持收费公示制度和收

费许可制度。计划财务部是校（院）唯一的学费收取部门。任

何单位（部门）不得向学生收取规定外的费用，违者按规定追

究责任。 

第二条  高等教育为非义务教育。《高等教育法》规定“高

等学校的学生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缴纳学费”。依法依规及时足额

缴纳学费是高等学校学生的责任和义务，每个学生必须提高认

识，增强依法缴费的观念，积极主动地按时缴纳学费。 

第三条  学费收缴是一项政策性强的工作，各单位（部门）

要提高认识、高度重视，增强学费收缴工作的责任感。各单位

（部门）主要负责人为本单位（部门）收缴学费工作第一责任

人，负责采取有效措施，加强学生依法缴费上学观念的教育，

及时督促学生按时足额缴纳学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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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学费收缴工作由计划财务部、学生工作部、教务

部、研究生部、各教学单位等共同负责，计划财务部统一管理、

组织和实施。  

第五条  学费收缴按学年收取的学生，新学年开学时要按

时足额缴纳学费。 

学费收缴实行学分制管理的学生，学费分为两部分：专业

注册学费和学分学费。专业注册学费，按学年收取；学分学费，

按学期收取。具体收费依据校（院）相关文件执行。 

在每学年末，计划财务部清算出学生下学年应缴费用清单

和缴费通知，由学生工作部和各教学单位负责通知到学生本人，

并广泛进行宣讲，使学生在规定时间内足额上缴学费。因故不

能按时足额缴清学费者，写出分期缴费保证并由担保人签名，

报经校（院）领导批准。 

第六条  对无故逾期不能足额缴纳学费而又未办理有关手

续的学生按以下规定处理。 

（一）由教务部和各教学单位负责，暂缓办理注册、毕业

离校等手续，由此造成的相关问题由学生本人承担； 

（二）由学生工作部负责，取消当年奖学金及各项评优资

格，并通知计划财务部扣发各项补贴； 

（三）由各教学单位负责，向学生家长通报其欠费情况； 

对因违反以上规定或失职造成校（院）损失的，由有关当

事人和责任人共同承担，同时校（院）将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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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 学生因退学、休学、留级、转专业以及其他原因

造成学籍变动的，由教务部等有关部门书面通知计划财务部；

因宿舍调整，住宿标准发生改变的，由学生工作部书面通知计

划财务部。 

第八条  计划财务部及时将学费收缴情况进行汇总，通知

各教学单位敦促学生限期缴清学费。    

第九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其他相关文件同时废

止。 

第十条  本办法由计划财务部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一条  未尽事宜按上级有关文件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